

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內政委員會「強化民主投票促進法草案」公聽會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5年1月8日（星期四）9時7分至11時17分

地　　點　本院紅樓202會議室

主　　席　王委員美惠（張委員宏陸代）

發言學者專家及機關團體代表

律師賴中強
經濟民主連合智庫研究員黃承瀚

台灣青年世代共好協會理事長張育萌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陳方隅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謝政諭

開南大學法律學系兼任副教授仉桂美

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兼任教授曲兆祥

國立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紀和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楊智傑

內政部常務次長吳堂安
中央選舉委員會選務處處長王曉麟
主席（張委員宏陸代）：各位委員、各位專家學者，我們現在開始開會。

因為立法院剛剛三讀通過，原住民得不受戶籍地限制不在籍投票。如擴大實施至各項選舉、罷免或公民投票案，是否會造成選務混亂的風險？是否會增加境外勢力介選的規模？相對於不在籍投票可能引發的風險，強化民主投票促進法草案中第二條投票日及前一日均放假之規定，是否更能促進民主參與？另外，如何防範資訊戰與錯假訊息攻擊破壞民主制度，以維持選舉秩序與制度之公正與信任等等相關議題，我們特別舉辦公聽會，聽取各位專家學者的意見，我們會詳實記錄各位的高見，並列入立法院公報紀錄中，作為修法時的參考。

今天公聽會的程序如下：我們先請部會簡短報告後，再請專家學者發言，依出席簽到順序為原則，每位發言時間為8分鐘，本院委員要發言的請至主席台登記，於2位專家學者發言後安排1位委員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5分鐘，最後再由與會的機關代表回應、說明。發言臺正前方的燈號是倒數計時，發言時間結束前一分鐘會按鈴一聲，發言時間結束則按鈴兩聲。

我們現在先請部會報告。請吳常次。

吳次長堂安：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以及各位學者，大家好。首先對於各位委員對內政業務推動的關注與指導，表示由衷的感謝之意。今天貴委員會召開「強化民主投票促進法草案」公聽會，本部應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有關今日公聽會所列的討論題綱，謹將本部意見依序說明如下：

壹、立法院於114年12月26日三讀通過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7條，原住民得不受戶籍地限制不在籍投票。如擴大實施至各項選舉、罷免或公民投票案，是否有造成選務混亂風險？是否會增加境外勢力介選規模？

114年12月26日大院三讀通過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以下簡稱公職選罷法）第57條規定，為保障原住民秘密投票權益，選舉委員會應單獨設置投票所或於區域選舉投票所內辦理各種公職人員選舉投票，不受第17條第1項應在戶籍地投票之限制。該條文係依立法委員及黨團所提修正草案通過，依提案委員於是日立法院院會之相關發言，該條文係為解決單一投票所只有3個以下原住民選舉人投票結果無法保密問題，使有該等情事之原住民選舉人可移轉到同一個鄉鎮市區之投票所，爰此，該條並不涉及跨直轄市、縣（市）移轉投票之不在籍投票。

有關不在籍投票如欲採行，倘以移轉投票作為實施方式較具共識，惟依我國現行選舉制度，總統、副總統選舉票1種；立法委員選舉因採單一選舉區兩票制，計有區域73種選票，「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2種選票以及政黨票1種，合計76種選舉票；而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票則高達8,000多種。基於近年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均係同日舉行投票，而地方各項公職人員選舉亦是同日舉行投票，如適用範圍如擴大實施至各項選舉、罷免或公民投票，以地方公職選舉而言，將涉及多達8,000餘種選舉票之移轉，選務作業高度複雜，且可能衍生選舉人如過度集中在特定縣市投票所，而衝擊選務執行量能，以及延遲選舉開票時間等問題。

此外，各種選舉如全面實施不在籍投票，尚可能造成單一投票所均有少數其他選舉區之移轉選票，將致使各該移轉投票選舉人之投票秘密無法維護，境外敵對勢力及其他不法人士亦可能藉此擴大動員規模，操控特定對象均申請移轉至特定地區之投票所投票，掌握渠等投票結果，以遂其干預選舉或賄選之目的，將對於選舉公平性造成危害。

貳、相對於不在籍投票可能引發的風險，本草案第2條投票日及前一日均放假之規定，是否更能促進民主參與？鼓勵離鄉遊子返鄉參與選前造勢活動，是否與鼓勵返鄉投票同等重要、並有助於在地民主發展？

查憲法第17條規定，公民享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之基本權利。依立法院民主進步黨黨團所提強化民主投票促進法草案，係肯認現行投票制度由選民本人親自至投票所投票，公開透明的開票唱票程序，奠定我國民主制度之公正性與公信力，在不變更現行投票制度之前提下，明定投票日及前一日均應放假一日，強化投票便利措施，保障弱勢群體與外地工作、就學人口之投票權益，並要求各級政府機關及事業單位應採取必要措施，鼓勵返鄉投票，且不得干預投票。基於該草案並未變更現行投票方式，對選舉制度影響程度小，如社會各界對於保障公民參政與社會成本間之衡平取得充分共識，本部予以尊重。

參、如何防範資訊戰與錯假訊息攻擊破壞民主制度，以維持選舉秩序與制度之公正與信任？

一、本部警政署假訊息防制作為

近年臺灣假訊息議題興起，惟網路言論是否涉及犯罪，應以該言論本質為據，行政院於107年起針對假訊息提出「惡、假、害」定義，亦即「出於惡意、虛偽假造、造成危害」，作為偵處假訊息之判斷標準。

依據行政院「防制假訊息政策」，防制假訊息並分為「識假」、「破假」、「抑假」、「懲假」等四個面向，本部警政署依部會層級分工職司「懲假」任務，本部警政署為查處假訊息案件，由刑事警察局結合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科技偵查隊）共組成「假訊息查處小組」，並訂頒「偵辦網路爭議（假）訊息案件流程」，提供各警察機關依循，全力迅速查處不實訊息。如涉及選舉假訊息（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0條及公職選罷法第104條）案件因涉及選情敏感爭議問題，警察機關受理後即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辦。

二、選舉罷免法對於選舉活動期間之規範及防制作為

查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以下稱總統選罷法）第47條之3第1項、第4項及公職選罷法第51條之3第1項、第4項規定略以，選舉公告發布日起至投票日前一日止，擬參選人及候選人知有於廣播電視、網際網路刊播其本人之深度偽造聲音、影像，得檢附警察機關之鑑識資料，請求廣播電視事業、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或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於2日內停止刊播、限制瀏覽、移除或下架該聲音、影像。

次查總統選罷法第90條及公職選罷法第104條規定，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散布、播送候選人本人之深度偽造聲音、影像等方式犯選舉誹謗罪者，可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圖營利者並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是依上開規定，針對透過錯假訊息以及AI深偽影音等新型態犯罪行為，總統選罷法及公職選罷法除有明文刑事處罰規範外，並已律定大眾傳播媒體業者之協力防範機制。又歷年於選務辦理期間，各級選舉委員會亦會持續加強查察選務假訊息之舉報及訊息澄清，以防範各種選舉舞弊情事發生，確保選舉秩序及選舉結果公正性。

以上說明，敬請各位委員及各位學者先進指教，謝謝！

主席：謝謝。接著請專家學者發言，我們按出席簽到順序，請第一位謝政諭教授發言。

謝教授政諭：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在座的長官、各位學者、各位媒體朋友。這個上面寫東吳政治系教授，應該加「退休」2個字，我年紀比較大，所以早上睡不著，竟然是第一個報到的，所以不需要多放一天假，我們也照樣都可以去，老人家都投票去了。

在最近、去年12月26日通過了所謂的不在籍投票，限於原住民，今天會議的焦點是，民主要讓它更加強民眾的參與這個部分，我一直認為關鍵沒有找到，不是不在籍的問題、不是要在哪裡投票，而是臺灣民主已經高度發展，可以在所謂的通訊投票這個環節上加強。

再往下看，草案第二條提到前一天放假，我在想如果臺灣的各種選舉不是那麼激烈的話，你多放一天假，對於選民，你說要補助，後面又說要補助這些人、機關行號要給假，然後考試院不能……那人民就多了一天假……甚至禮拜天放假，連放三天，剛好去旅行啊！就不見得去投票了。所以，這樣子的草案是不是能夠抓到問題的核心？我一直認為臺灣的政治文化，如果我們能夠兼顧到底問題出在哪裡，讓老百姓能夠真正提高投票率，我想這是大院的宗旨。我們再來看世界各國的投票率，一般採行強制投票的投票率會比較高，過去學界研究也認為採比例代表制的投票率也會比較高，這是關鍵，不是投票前一天要放假的關鍵所在。所以投票前一天放假會提高民主的參與，到現在還沒有學術界的共識。

我們看到第三條說各工作機關等等有必要提供交通工具的補助，我們的錢好像還不少，花在這個部分是不是值得？很多民主國家的投票，其實是老百姓自由的對這個政權到底同意不同意讓它繼續下去，而不是靠砸錢下去，說這樣的話會提高投票率。另外就是補助青年朋友返鄉投票，在座也有青年代表，待會兒我們聽聽他的意見，這是好的、能夠多鼓勵年輕人返鄉投票，特別是年輕人的理想性很高，所以他可以擺脫社會上現有的既得利益，各個政黨好像都要搶這一塊，但是如果是用錢來補助，到底這個年輕人回鄉有沒有投票，在投票那邊又要查證，然後地方政府或者是選務單位就會增加許許多多的麻煩，這當然是我初步的一個推論。

甚至還有一條是鼓勵各級學校協助這些青年朋友返鄉。我剛剛提到了，青年是理想性很高的，學校可以宣導，但是怎麼協助？我認為今天有這種草案的話，應該也邀請教育部來聽聽他們的意見。這個協助可能就會造成各校的競爭，因為教育部可能會根據協助的多、補助的多，會不會造成惡性循環？西方民主憲政國家有一句老話：一個人的家就是城堡──House is one's castle！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認為西方這個話語就是風吹得進這個人的家、雨打得進去，但是國王的兵馬不能隨便進去私人財產的地方；同樣的，我們也希望教育保持一個乾淨土，讓教育回歸獨立自主，如果我們動不動就要教育部做什麼、做什麼，教育部就失去它所謂學術客觀的立場。我想在座的先進們，特別是朝野政黨的委員，要考量我們怎麼樣讓學校能夠獨立自主運作，不要增加他們額外的負擔。

另外草案裡面很多條文其實在現在的選罷法已經有了，比方說孕婦、老人等等這些狀況，所以是不是就回歸到選罷法修正就好，不需要另外立一個特別的法？至於有一些錯假訊息越來越嚴重，這個是事實，這個部分應該也回歸到法務部怎麼樣防制犯罪的一些問題，或者是數位發展部等等，不要徒增內政部很多困擾，當然內政部也有警政單位可以查察這些犯罪。

最後我們來看這個草案的總說明提到新加坡因為有放假，所以提高投票率，我想這個訊息可能也不太完整。新加坡是採強制投票制度，也因為海外有20萬公民，所以他們實施許多促進郵寄投票等等，這個才是關鍵，而不是多放一天假，我想如果幕僚把一些意見搞錯了，會影響到行政效率。

立法要與時俱進，改進行政的措施也可以讓投票率或者讓政治參與提高。我剛剛從加州爾灣回來，我們看看美國的通訊投票，美國很多選舉的行政措施，大家看這個圖，這個圖是常設在圖書館旁邊，老百姓投票不限於投票那一天，當然許多州是從早上7點到晚上8點，所以是利用上班前、下班後投票的，也沒有影響到美國的民主，或被大家覺得是不民主！所以我們怎麼樣從一些行政措施來改善，立法院已經很忙了，多增加這個法律有沒有必要？就回歸到相關的法案上促進我們民主的參與，這是我今天發言的重點，謝謝。

主席：謝謝謝政諭教授。

接下來請陳方隅副教授。

陳副教授方隅：主席、在場各位，大家好。今天很高興有機會來這邊跟大家分享對於不在籍投票，還有所謂的民主假做為對案的一些思考。

最近很多人很喜歡在網路上面找大家以前發言過的文章，如果大家回去找一下我個人的部落格的話，可能大家可以發現，我在十幾年前還是學生時期的時候就非常的、高度的讚揚不在籍投票這件事情。但是我做了一些研究之後發現，對於這樣的政策有幾種思考的方式，我現在其實對於不在籍投票是比較有疑慮的，最主要是在執行層面上有疑慮，我等一下一一跟大家說明。

我們在做一個政策思考的時候，不管是政治或是法律，通常都有一系列的思考方式，第一個是去看需要性有沒有存在，這是第一點。對於要不要改成全面性不在籍投票這個需要性的層面，我必須承認如果讓大家有最好、最方便的投票方式，確實是有它的好處！不過現在臺灣放諸全世界來看的話，我們的投票率算是非常高的，在民主國家當中，七成左右的投票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們好像沒有急迫性一定要把它改成讓大家一定都要投票、刺激投票意願這件事情，在需要性方面可能必須要再多論證，如果要改成全面性不在籍投票的話。

第二個是在於這整套制度信任度方面。其實現在臺灣的投票制度是全世界都認可的，我看了一下所有專家學者們提供的紙本資料，很多人提到現在是一個新的時代，有新的科技、AI時代等等，但是我要跟大家講，在AI時代其實最能夠提高大家信任程度的就是紙本，現在全世界所有的高等教育都在回歸紙本的考試，因為科技這件事情其實是有很多的不確定性。從學生自治的角度來看，在全臺灣的大學學生會投票，只要用到所謂的拉長投票時間，或所謂的通訊投票、或其他任何不是當場一對一的紙本投票方式，都有非常高度的爭議性，要嘛就是選票會弄丟、要嘛就是電子系統會出問題等等，就算是大家最引以為傲的臺大──全臺灣最頂尖學府，採用電子投票或是通訊投票等等，每次都有一大堆爭議性的問題。所以在信任程度、在執行面上，我覺得是必須要很小心的；在執行層面方面，剛才謝老師還有很多學者們都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們不能夠讓選務單位增加太多的麻煩。可是我們可以看到，在不在籍投票方面，現在我們的每一次投票都有很多種類的選舉，因為有很多種類的選舉，所以除了自己這個區的票匭之外，還要增加非常非常多不同區的票匭。

就算要儘量把人集中在某幾個投票區，我們想想看，以村里長來說，全臺灣有快8,000個村里長，對不對？我們總共有一萬八千個左右的投開票所，要投七千八百個里左右，有沒有一種可能性？以東吳大學所在的士林區福林里來說，比如我現在住在士林區福林里，我在這裡投票，但是我個人的戶籍是在新竹，有沒有可能整個士林區福林里就只有我一個人投那個地方的村里長？這是絕對有可能的！因為總共有7,800個村里，對不對？如果我們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一定會有可能是我在我的居住地投票，可是我的戶籍不是在我的居住地，這整個區就只有我一個人投了那個種類的票，到開票的時候，假設沒有要移轉這個選票的話，士林區福林里開出來新竹市東香里這個票投給了1號候選人，那全臺灣都知道我這一票是投給1號候選人，這個在秘密投票原則的保障上面是會有非常大問題的，這是第一點，如果我們沒有要移轉這個選票的話。

第二點，如果我們要移轉選票的話，問題更多了，比如我們要把這個選票移轉回新竹市東香里這個地方，那全臺灣有多少個選票需要移轉？這個東西執行起來會非常非常困難！而且如果中間掉了，怎麼辦？如果中間出車禍，怎麼辦？不管移轉到哪裡，假設今天移轉到臺北市，集中在某一個地方，在移轉方面，都會有很大的問題存在。

第三個，現在我們是一票一票唱出來的，其實我們在每次投票的時候都可以看到，全世界有非常多記者、學者專家都過來拍臺灣的投開票、唱票，我們也可以看到，網路上一片、全世界都認為這個就是最好的方式，而且重點是臺灣的投票4點結束，通常7、8點就可以把全臺灣的選舉結果都統計出來。如果以後要移轉投票的話，比如我今天去士林區福林里投下票之後，這一票要轉回新竹，如果我今天投屏東的，是不是要轉回屏東？那我們多出來的開票時間怎麼辦？這個東西就會有很大的問題。我們現在是一票一票的投，一票一票的唱出來，這種狀況都會有人去質疑這個選務可能不公平，更不用講我們還要把它封裝、還要移轉等等，那是不是會有更多人去質疑這個選務會不公平？所以我也很擔心，在我們現在這個狀況之下，連全世界都認可的這種一票一票唱票的制度都會有人去質疑了，更不用說如果接下來要開鄉鎮市民代表、縣市議員等等選票，就是有這麼多這麼多選票要去移轉的時候，會不會出問題？這個東西才是真正增加選務工作非常多的複雜性及不可預測性。

所以在真正討論好這些事情之前，我覺得比較好的對案就是現在我們要討論的這個對案「前一天放假」。我相信各位都同意我們要讓投票越方便越好，要讓大家越沒有罣礙越好，那前一天多放一天假其實就是一個我覺得相對好的對案。如果我們擔心大家因為各種工作，或者是移動困難，或者是請假的成本太高的話，我們應該要讓大家有更充裕的時間去做移動這件事情。做為一個對案來講，我覺得讓大家前一天多放一天假，讓大家不用擔心可能前一天必須要工作到很晚，星期六可能來不及這種事情，這樣讓大家有更好的人為移動方式，相對會比所謂全面開放不在籍投票的方式好很多，因為它不會動到現有的所有投票制度。所以我認為，在我們真正解決執行層面的複雜問題之前，不宜貿然全面開放不在籍投票，謝謝。

主席：謝謝陳方隅副教授。接下來請張育萌理事長。

張理事長育萌：主席，還有各位委員，還有今天與會的專家學者，大家早安。我是青年世代共好協會的理事長張育萌。

我過去在大學期間所在的學校就是剛剛方隅老師所提到的國立臺灣大學，當時也參與國立臺灣大學學生自治的選舉。事實上，臺大的選舉是非常進步的，不論是移轉投票，或者是透過線上投票系統。我大學在學的四年間，每個學期都會有不同類型的投票，包含學生議員的代表，包含學生會長等等選舉，甚至是多合一的，系學會或者是系上代表等等，都參與線上投票這樣的系統，但是我在學的四年之間，基本上，有一半時間以上的投票內容都會出現嚴重瑕疵，或者是系統故障，這樣的故障往往就會導致在當天或者是在這次的選舉裡面產生非常大的爭議。故障的內容千奇百怪，包含當天的系統故障、當掉，導致全校都沒有辦法進行投票，或者是當天有幾分鐘這個系統是沒有辦法登入使用的，導致我也許本來在那節下課安排去投票的時間，就得要另外安排去投票的時間，結果往往有時候趕不上投票的時間。這也導致我思考非常多關於線上投票或者是不在籍投票，如果在我國的大型投票發生這樣的問題，其實會嚴重影響學生或者是青年對於投票的不信任，這是我所想到最直接的問題。

從2018年的選舉開始，我們協會開始投入公共事務，我們就開始思考，希望可以降低年輕人的投票成本，所以當時我們發起一個行動，叫做青年民主返鄉列車，透過這樣的行動，透過線上的募資，讓年輕人可以用比較低廉的價格回到戶籍地去投下神聖的一票。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這樣的成果。

在2018年，地方選舉及10項的不同公投案，總共有兩千多人搭乘這樣的列車投票，當然有很多年輕人也許不需要這樣的服務，所以他自行返鄉投票。2020年的大選，實際的參與人數也的確比較高，有3,500人是透過這樣的系統回家投票。

當時就有很多年輕人分享這樣回家投票的經驗，包含我的一個社工系同學，他也搭乘我們的返鄉列車，他是來自花蓮豐濱港口部落的同學。當時他分享說，透過現在的投票系統，他要回到部落投票，如果在當天要返鄉投票，他一定要在當天的中午就搭上火車，不然的話，因為他還要返回部落，如果透過客運，再不斷轉乘，他是絕對沒有辦法在當天投票截止之前返回到部落，這意味著他基本上得要前一天就出發。其他同學也常反映，依現在我們的投票設計，以總統大選來說，大概都是1月中左右投票，這個跟現在大學的期末考或者期末報告結束的時間、學期結束的時間是高度重疊的，很多同學也許是在期末考的時間回家投票，尤其跟過年的時間高度接近，所以很多同學也許因為這個經濟成本比較高，所以他等到過年的時候才回家，如果他只能選擇一個時間回家的話。這其實促成我們很多想法，我們的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們不需要透過這樣的返鄉專車、不需要透過我們的服務來完成投票這件事情，才應該是真正降低青年的投票成本。

我們今天在討論回到戶籍地投票，我認為這個本身就應該要被檢討，我們的戶籍法其實就已經規定，如果有遷出戶籍這樣的事實，三個月之內，就必須要做戶籍移轉、就必須要遷出戶籍。過去大部分的大學都不開放這件事情，所以在上一屆次（第10屆）立法院的期間，我們也不斷跟教育部進行索資及溝通，當時教育部給我們的內容……我不知道這幾年有沒有改變，當時教育部給的大學宿舍遷戶籍最高比率的是在金門大學，這應該也符合大家的認知，金門大學很多同學因為機票的需求，所以遷戶籍，第二高需求的應該是澎科大，因為都是在離島的大學。其實就算我就讀臺灣大學，如果我是居住在臺北、居住在大學宿舍，我為什麼要去投臺南的市長呢？或者是我為什麼要去投臺中的議員呢？雖然那是我的出生地，往往也是我的戶籍地，但是這件事情其實跟民主的精神是有很大的落差的，因為我長期不居住在這樣的城市，當然全國性的大選也許沒差，可是對於地方的選舉，其實這個就嚴重的違反人籍合一這樣的精神。過去就人口比例來說，臺灣大概有1,900萬左右的投票人口，四分之一其實是廣義的青年，就會有這樣的問題發生，也就是他因為工作或者是就學的需求，他其實是離開他的戶籍地的，但是他投票往往是投他戶籍地的民意代表或者是縣市長，這就導致他的投票成本不但高，也造成他投的其實並不是他本身居住的情境的問題。

的確在現在戶籍法沒有落實的情況下，我也承認這是一個應該要解決的問題，但是我過去也不斷的在思考，在臺灣這樣當天就投票，並且開票的情境下，如果貿然實施沒有經過討論的不在籍投票，秘密投票的原則的確會出現一些問題，秘密投票的意思剛剛老師也有稍微說明，他並不是說在投票的當下沒有人看到你投什麼，這個就叫秘密投票。如果在最後，也就是投票開票之後，我們可以透過結果來反推當地投票所的投票人的意向，這個也是一個對秘密投票的破壞，所以它是一個可推論性，並不是當下目睹你怎麼投票。這件事的確在小選區就容易發生，包含離島，譬如馬祖，其實高度就有這樣的問題，因為他的人口的確比較少，或者是我們過去處理的，就是原住民族在戶籍地投票的問題，的確會產生這樣的問題，但如果全國都來實施這樣的不在籍投票或者移轉投票，也可能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因為在這個投票所裡面，如果我移轉到這邊，只有我一個人是屬於花蓮某一個鄉鎮市的同學或者是年輕人，的確我們可能就可以來反推這個同學他投的票是什麼。

第二個，如果有一個候選人或者是某一個團體，他有心要進行這樣的計票，也就是說我想要透過推論來確認在這個地方的人是不是有投下我這一票的話，我是不是可以把他動員到其他投票所，不論是透過事前登記或者是用什麼樣的方式移轉投票，的確就會造成這樣的問題。

第三個，其實也很直觀的，如果在現在的選務量能之下，我們並不是透過全國性的投票，譬如說總統大選投票或者是全國性公投的投票，這個當然比較沒有問題，但是如果是地方縣市首長，因為有22個縣市，甚至是議員或鄉鎮市民代表，投票樣態非常多種，移轉投票之後的確對於選務量能造成衝擊，最直接的就是，如果我們在計票的過程中都沒有產生任何的閃失，譬如說，我們運送選票也沒有什麼閃失，沒有產生任何問題，但是在最後的計票並沒有如現在一樣在當天計完票，這其實是臺灣民主的一個奇蹟，也是我們過去所樂見的，在當天我們就計完票、開完票，並且確認投票成果，那是否會嚴重的衝擊青年對於民主過去長期以來所建立的信任？因此，我們認為在現在的制度之下，透過民主假的設計比較能夠解決現在青年投票門檻的降低，謝謝。

主席：謝謝張理事長。

接下來請鍾佳濱幹事長。

鍾委員佳濱：今天我的標題就是「消除投票障礙促進公民參與，健全選舉制度確保社會信任」。今天公聽會要幹嘛呢？公聽會是要找出問題，還是要找出解方？沒錯，兩者都要，因為我們有層出不窮的問題，但永遠沒有單一有效的解方。

我們思考一下，臺灣有多少人可以投票？臺灣在2024年有將近1,950萬個合格選民，大概有超過1,300萬人投票，接下來今年的選舉，我們拿四年前來對照，我們有多少的候選人？我們加起來有1萬1,023個當選名額、應選名額，其他的我就不談了，單單是我們的鄉鎮市民代表就有超過2,100人，我們基層的村里長有七千七百多人，這些人的權利跟每個選民息息相關。那我們來談今天為什麼會有一個投票的促進法呢？它是要針對什麼問題呢？我們來看下一張，就是這個問題啦！因為根據過往資料統計，20到30歲之間的青年投票率一直擺盪，有時候很低，有時候還蠻高的，但較一般的中年選民平均低了5到10%，所以現在大家在關注什麼問題？年輕的選民是不是有一些投票障礙？我們怎麼樣讓他更能夠參與？因為這些人畢竟都是未來國家的新生力量，所以今天的問題焦點是什麼？怎麼去促進特定投票率偏低的選民，讓他們可以去投票，不是只有青年。

有人提出了不在籍投票，有人提出了多放一天假，哪一個解方比較早啊？大家想想看，我們往下看，其實我們臺灣的選舉制度，剛剛已經有學者說了，現在很多進步的技術都回歸到最簡單、有效的方法，就是紙本投票，我先舉個例，臺灣的紙本投票多厲害啊！亞利桑那州的登記選民只有260萬，臺灣多了他10倍，但是我們可以在6個小時內清點紙本投票；連馬斯克也說臺灣的開票很厲害。我們臺灣的投票選舉公平、透明，而且長期累積了信任，還有公開唱票，你去哪個國家的選舉可以看到這個制度？這是臺灣很珍貴的資產，跟臺灣的健保一樣寶貴，是怎麼形成的？超過半個世紀。

我們再往下看，當時一開始，政府怎麼去保障投票這個事情？就是投票當天大家有假可以去投嘛！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一開始要讓公民去投票，政府設想出來的第一個方法就是放假嘛！就這麼簡單嘛！但是放假有解決所有的問題嗎？沒有，有哪些人沒有辦法去投票？我們先看一下，這是基本人權喔！有可能有做生意的人、有可能有一些備戰任務的人、有可能一些24小時必須備勤的警消、醫院的救護人員等這些人，這些人有辦法放到假嗎？顯然沒有辦法，所以放假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所以開始有人去思考，如果有放假不能解決問題的時候，那我們用什麼方法來解決他們的問題？所以往往是要解決一個問題，又跑出了其他的問題，就像有時候要解決一個病症，頭痛，我吃個普拿疼，這次頭痛比較嚴重，吃兩顆普拿疼，但有時候不對，不是上次吃普拿疼有效，這次就吃兩顆，你應該去給醫生看，搞不好要打克流感。沒有錯，同樣的問題我要繼續去解決，我可以沿用原來的解方給它強化，我也可以另闢蹊徑造就其他的解方，所以現在有兩個解方，一個是既然當時為了讓人民去投票，就規定一定要給勞工一天假，現在給兩天有沒有更有效？又有人說，那我們改成不在籍投票有沒有比較有效？

所以這次我們的法案設計是提前放假，我們了解選舉不是投票那一剎那的行為，大家以為只要票投進去的那一剎那，讓它可以投進去了、可以表達了，就完成了選舉嗎？不對，你平常買車，甚至買個手機，要不要考量預算，要不要去貨比三家，上網去搜尋，衡量你的需求，比較哪些功能符合你的需求？選舉是選民在挑候選人，不是投票那一刻才決定、參與，我們只顧慮到投票那一刻的便利，忽略到在投票前一刻，一刻之前的討論、了解，這都很重要，所以相較於不在籍投票那一剎那提供的便利，跟多提供一天的假期，讓選民有機會好好的去思考我要投給誰，誰才是我認為合適的人，這就是重點。

所以這次強化民主投票促進法裡面就做了這些，譬如說去年有沒有發生的一些干擾選舉的方式？有啊！密錄器啊！看看有沒有誰去投罷免票，是不是？以前只是不能窺視、刺探投票隱私，現在選民有沒有去投開票所都變成是一些干擾選舉的行為，那這要不要防範？防範的方式有幾種，一個是在原來的選罷法加強、在刑法加強，你也可以另定刑法加強啊！我強調，一個複雜的問題沒有單一的解方，大家要考慮，所以今天公聽會就要考慮各種可能。

再往下看，我們看一看有沒有人真的去了解這個選務流程？我幫大家複習一下，在場有選務官員、有很多學者專家，你們看一看，你們知道一個選舉有多複雜嗎？首先，你要先決定投開票所的位置，要遴派選務人員，造冊公告這個區域的選舉人名冊，然後你要接收選票。當天對來投票的人，還要確認他的戶籍、查驗他的身分，正確地領給他選票；投票只是一個動作，之後還有開匭取票、檢票唱票、計票統計、包封彙整等，要保存證據，才能宣布當選。臺灣有多厲害，這一連串的事情，提前一個多月前作業，在當天4點截止投票，晚上8點前就開出票了，這是臺灣奇蹟、世界奇蹟，可是這個有多複雜，你知道嗎？投開票所，第一個，你以為很簡單嗎？臺灣有多少個投開票所？有將近一萬九千個投開票所。我們看107年跟109年的比較，那時候平均每個投開票所大概1,300到1,500人，到了109年降到1,200人，減300人，要多開多少？增加到一千多個投開票所，投開票所的規模很重要嗎？當然重要啊！你不能距離選民太遠啊！在原鄉的地方，大概開車40分鐘才能到，可以嗎？你看原鄉的選舉到投開票所投票是很辛苦的，不亞於你從臺北坐高鐵回屏東投票，所以投開票所的人數過多會影響到開票的速度，在哪裡最明顯？臺北市，投開票所的人數如果過多，開票就很頭痛。

所以不在籍投票有哪些問題呢？第一，如果你要選擇不在籍投票，你要讓將近兩千萬個合格公民告訴選務機關他打算在哪裡投，這就是一個浩大的工程欸！你要問將近1,950萬個合格選民打算到哪裡投票，有多少個投開票所讓你選？有1萬9,000個投開票所讓1,950萬人來選，100個人選1個投開票所的比例，這個作業有多大，有沒有想過？

如果不把這個決定了，候選人怎麼知道我的選民在哪裡？我是崁頂鄉的鄉長，我要選鄉長，崁頂鄉投票公民數才1萬人，有多少外地人口？他選在哪裡投票？我去哪裡跟他拉票？所以選舉人名冊的公告，就是讓候選人知道你的選民在哪裡，目前的做法看起來在籍投票很笨，但是至少戶籍明確，我知道他不在家，我去跟他爸爸媽媽說：我來拜訪過了，希望他投給我。如果是不在籍投票，我就看幾個組合，這幾種排列組合如果在臺北某個投開票所，有這麼多種狀況，有屏東、臺南、金門、花蓮、臺中的選民去登記，每一個選民的選票組合有多少，大家想想看，要不要再重複第一張，我們有多少個鄉鎮市民代表？好，結果是什麼？就是投票的選務混亂。我曾經跟屏東的鄉長、鄉民代表說你們要選舉了，平常你們都是什麼時候宣布當選的？鄉長的選票就一個鄉啊！4點截止投票，不到6點就知道自己可以宣布當選，但現在不一樣了！因為鄉長的鄉民很多在旅外、北漂，他們的票什麼時候開出來？晚上12點，想要宣布當選，以前在6點就可以宣布當選了，現在要等啊！等到那個鄉的鄉民有不在籍投票的其他地方，票都開出來了、都統計出來了，彙整回來崁頂鄉公所，我們有縣選委會、有鄉選委會要彙整這些票數，才能知道他有沒有當選，你知道嗎？在我們那裡的村長跟里長常常差5票以內當選的，幾百票對幾百票嘛！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大家要想到選民的不在籍投票也很囉唆啊！如果我說要不在籍投票，第一，這是不是我的確實意願，我要怎麼去選擇？我要本人去辦嗎？如果有人可以冒名說鍾佳濱本來在我的戶籍所要去投票，有人把我冒名去登記在臺北，我要怎麼查核這個是不是事實？我是不是要先跑一趟？為了這個投票，我本人要事先去我想要的投開票所那個地方的戶籍說本人要在這裡投票，這對選民有比較好嗎？再來，萬一我忘記了呢？有些選民可能就辦了，如果越便利，上網選擇，選擇完了之後，就像7-11在網購之後，全臺灣有將近一萬六千個7-11隨便我選什麼時候送達，有嘛！有沒有？店到店，很多人很習慣用網購，指定哪一個7-11取貨，你當然會指定住所附近，萬一哪天你出差你在那邊取，你忘記在哪裡登記了，選舉投票當天，糟糕了！忘記我登記在哪裡投票，我可能今年換了地址、換了工作點，這都是很多的事情，我會白跑一趟啊！所以有可能我被人家冒名登記到別的投開票所，我當天去我的戶籍所，我不能投票；有可能我忘了登記在哪裡了，我怎麼辦？

所以說一個制度的變革，為什麼有路徑依賴？因為你越熟悉的解方，你越了解問題出在哪裡，如果我們提多放假一天來解決投票的問題，大家都知道多放一天假會有什麼問題？會有人跑出去玩嘛！因為現在兩天就有人跑出去玩了嘛！這些問題都存在，也都很好評估。但是我換了新的解方，你真的不曉得去打了克流感會不會有併發症、會不會有副作用，所以有人選擇吃一顆普拿疼，不夠，再吃兩顆普拿疼。我必須承認沒有辦法是完美的辦法，因為有層出不窮的問題，一面想出一個解方，就會跑出一些併發的後遺症，我們總是在這些問題跟解方當中不斷的循環。所以今天這個法案不是一個完美的解方，但是它用我們熟悉的方法來解決我們已知的問題，有沒有效？可以試試看。但是用我們未知的方法，會跑出這麼多未知的問題，我剛剛提出來的問題，我們目前在倡議不在籍投票的人有多少人想過？因為大部分人都是選民，我想的比選民多一點，因為我曾經是候選人，所以我知道候選人在投票當天的心情，候選人在平常去拜訪選民需要的一些資訊，當你做了不在籍投票之後，這些事情都會產生變化，將會影響到剛剛超過一萬一千多個應選名額的當選人，他們在當選之前，可能有2倍或3倍的候選人要面對同樣的困擾。所以我是建議，當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思考一下要用熟悉的方式，還是用新的方式，會不會跑出新的問題，還是我們有沒有辦法應付既有的問題？以上。

主席：好，謝謝鍾委員。

接下來請曲兆祥教授。

曲教授兆祥：主席、在座的各位女士、先生。首先謝謝大院的邀請，讓我關心差不多30年的議題，今天在大院能夠有一個公開表達的機會，佳濱委員剛剛離開了，在1996年，我跟鍾佳濱委員一起當選第3屆的國民大會代表，從那一年到現在，算起來差不多接近30年，我個人對於不在籍投票的議題大概關心了30年，立場從來沒有改變過，只是基於一個民主信念，因為我相信民主絕對不是只是選舉口號，絕對不是選舉口號，選舉是一個制度、選舉是一個生活，所以那個時候我跟佳濱委員，我們一起在當國民大會代表的時候，我記得我就曾經提案過，當然不會成，我心裡也有數。到現在為止，30年之後，不在籍投票我們仍然在討論當中，不過，值得我稍微安慰的一點就是30年的時間，至少我們往前走了一小步，因為現在國會至少用公聽的方式，很認真的在討論這個問題，我看社會上也有不少的公共論壇關切這個議題，表示這個議題比起30年前，已經往前踏了一小步而已，但是這一小步很重要，就像Armstrong當年講的那一句話，他個人的一小步是人類的一大步。同樣的那一句話，我到現在為止，對不在籍投票仍然有一份堅持，因為我相信我剛剛講的，民主的本身是一個制度、是一個生活，它是基於很多的信念，我有一個基本的信念，政治權利是人生而應有的一種權利，是與生俱來的。我相信今天在座很多人是政治系出身的，不管是像我這樣的老頭子，或者是像在座各位很多剛剛離開大學之門不久的年輕人，我相信你們都還記得老師們曾經引用過洛克或者是盧梭的話「人生而自由，卻時時在捆綁當中」，從自然法的觀點來講，人的生命、人的財產、人的自由是不能夠被剝奪的。1966年聯合國通過了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也就是一般我們講的兩公約，而且很驕傲地說，中華民國在1967年就已經同意要成為締約國，只是後面我們因為聯合國席位的關係，我們後來真正成為締約國是已經到了21世紀以後的事情，但是我們是締約國，對不對？它有一個最基本的價值，就是我們承認政治權利是一個人的基本權利。各位，只要是基本政治權利，它就不能夠任意被剝奪，不管是基於什麼因素。所以我今天主張的不在籍投票，還包括沒有被判刑、沒有被確定為褫奪公權的人，他都應該擁有投票權。當然我也必須承認一個現實，人有的時候理想跟現實之間會有一點點距離，因此他可能會受到現實制度的一些約制，也就是限制，這就是盧梭講的「人生而自由，卻處處都在捆綁當中」，這個捆綁就是一種限制，可是這個限制……在座一定也有法律系出身的，捆綁跟限制是不是一定要符合比例的原則？是的。如果我們現在改革進行不在籍投票，它是會帶來一些新的問題，這個我從來不會否認，就像剛剛鍾佳濱委員講的，吃克流感、吃流感藥物可以治流感，但是會帶來其他的問題，不只是流感的藥，前段時間到今天為止，政府還拚命叫我們打預防針，我個人打了5劑，COVID-19大家都嚇死了，然後現在打完以後，大家說那個打多了很危險。所以政府現在還在拚命推，請大家要去打抗COVID-19病毒的藥，有沒有風險？當然有。可是各位記得嗎？那一年我們國內沒有疫苗的時候，連日本人不打的AZ送到臺灣來，我們都視為至寶，各位還記得嗎？就在幾年前的事情，還有人用特權去打針，各位都還記得吧！有沒有風險？有風險。有沒有副作用？有副作用。有沒有問題？當然有問題。可是這是不是表示他就可以不做？因為政治權利，人生而自由，人生了就應該擁有政治權利，可是因為在執行過程當中會有很多問題，所以我們就剝奪它，所以我們就把那些犯人，沒有被判刑的、褫奪公權的人、關在牢裡面的不准他投票，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有一些跟國家安全相關的人員不准投票，當然他不是法律上說的不准，他是用行政限制。

各位，我再講一遍，必要的限制，這是我們講的necessary evil，那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它要按照比例原則，要想盡辦法把它縮到最小、最小，不是嗎？我剛才聽了很多，特別是我們年輕學者，我看了很高興，我們政治學界年輕化的動力還蠻大的，但是很多人都談到非常細節的問題，還談到很多技術性的問題。各位，相信中華民國的公務員，我自己做過4年，我在臺北市政府跟常任公務員們合作過4年的時間，我太了解臺灣公務員，就像剛才鍾佳濱委員講的，一點都沒錯。我就講2018年那一年有10項公投跟縣市長一起投票，好像是2018年沒有錯，應該沒有錯，那一年投票開票開到半夜，各位還記得嗎？各位你們知道嗎？第二天以後，第二天是禮拜天，禮拜一恢復上班以後，很多公務員那一天累到起不來，上不了班，很多人心理還有一些狀況，我們還協助請人事部門去做一些心理輔導的工作，可是中華民國的公務員完成了這樣的挑戰。所以請各位相信中華民國的公務員，你只要不要把政治的手伸入他正常的行政程序裡面，他會克服那些難題，那些技術性的問題是可以被克服的。而且最後我還要再講一個，不在籍投票不完全等於電子投票，當然電子投票可以成為不在籍投票的一種方式，可是這兩者之間沒有等號。我知道到今天為止，我們大概勉勉強強還可以接受一點點的……其實就是還是用紙本，只是用不在籍投票，很多技術性的問題我現在都不談，我今天時間限制，我都不談，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結論，它都可以一項、一項、一項被克服，它會不會浮現出來？制度如果已經採用，它會不會浮現出來？會。但是它可不可以被解決？可以，這就對了嘛！

主辦機關另外還設定了一些問題，我用PPT直接回答了。我最後再講一句話，民主政治它是一種制度、它是一種生活、它是一種基本價值選擇，甚至你可以說它是一個執念，這個我完全同意，而且我也有這樣的執念，可是既然是執念，它就必須要變成信念，我們要堅持它，去解決問題而不是因為問題而放棄我們的理念或者執念，謝謝。

主席：謝謝曲教授。

接下來請賴中強律師。

賴律師中強：主席、各位先進。今天我就用這個簡報來向各位做說明，基本上我想表達的觀點就是，今天這個草案所提出的，我姑且稱它為故鄉民主假，這樣的概念應該會遠優於全面不在籍投票。我這邊要對話的對象──全面不在籍投票，在目前大院審理的議案中，我指的是台灣民眾黨所提出的草案，而不是前一陣子大家看到中國國民黨委員提案已經三讀通過的原住民中央選舉的不在籍投票，因為已經三讀的原住民不在籍投票只限原住民。再來，它只限於中央的選舉。但是接下來大院1月12號以後協商期滿可以二讀、三讀的，如果真的通過台灣民眾黨的全面不在籍投票的話，那會是一個非常大的衝擊，有多大的衝擊可能很多人都沒有想到，在這種情況下，我會認為推動投票前一天多放一天假同樣可以達到便利投票的結果，但是卻可以免除很多風險。

首先，大家看到這一張照片，這是嘉義中山路的圓環，這在嘉義的民主政治上是非常有意義的在地特色，我用這張照片想表達的就是，所謂的參與民主，返鄉參與在地民主才是關鍵，參與民主不應該僅僅只是返鄉投票，也不應該僅僅只是把嘉義的選票移轉到臺北市，讓嘉義的遊子可以做不在籍投票，就是所謂參與在地民主。真正的民主參與，如果能夠便利嘉義北漂的子弟參與的話，就是選舉前放一天假，讓他可以到嘉義圓環去看、去參與選舉的最後造勢，然後去跟他的家人討論要投票給誰，這樣才是真正的民主深化。

接下來，我就來談為什麼台灣民眾黨如果不是用故鄉民主假，來便利全國的南漂、北漂的人都可以很方便的投票，而是用全面的不在籍投票，台灣民眾黨的版本是移轉投票的話會發生什麼問題。

首先，我要說明的是，我本身在2004年的時候，那時候連宋提出當選無效之訴以及選舉無效之訴，我是中選會的訴訟代理人，就我所參與的訴訟過程看到了一些選務的情況，以這樣來看台灣民眾黨的不在籍投票，全面實施移轉投票以後，可能發生的問題，跟各位做報告。第一個，我想說的是所有的制度第一次實施都容易出錯，有關不在籍投票，我們如果希望它真的能夠推動的話，應該要循序漸進，而目前已經開了一個口，就從原住民的中央選舉開始，我覺得這是好事。但是如果很快的要跳成台灣民眾黨的全面不在籍投票的話，會出什麼事？

各位看到左邊這個照片，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的公投，當年2004年的時候也是公投綁大選，當時發生了什麼問題呢？我們跳到右邊來看，這是我所受理的訴訟裡面，當時連宋的訴訟代理人說：全國有1萬7,292張幽靈票。幽靈票是什麼意思？他說：開出來的票比選舉人名冊簽名蓋章的領票數還多出一萬七千多張。天啊！這是多恐怖的事，那次選舉最後兩個候選人的差距非常少，他又主張幽靈票、又主張遺失票，這樣全部加起來不就是大於連宋跟扁呂的差距數了嗎？結果法院調查的結果怎麼樣？因為是第一次實施同時有公投的選舉人名冊，又有總統的選舉人名冊，是選務人員弄反了，有全部弄反的、也有一半弄反的，所以為了處理這個問題，後來我打這個官司，我們就設了很多二元一次方程式，把他的公投領票、投票，總統的領票、投票全部一起算，最後法院勘驗的結果確實是這麼一回事，他是因為選舉人名冊弄錯了，同時進行總統選舉跟公投選舉。後來這種事情到第二次、第三次，即使是公投跟總統一起選舉的情況，因為有了前車之鑑，大家就知道怎麼改進。

同樣的道理，如果台灣民眾黨的版本要這樣通過，2026年就要實施全面不在籍投票，那個情況會有多複雜，大家來看一下。

第一個是選票運送跟選票外流的風險，大家看到左邊這張是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發的，他指出說：嘉義在2018年選舉的時候有333張選票流出。哇！選票外流，這就是一個很大影響選舉公信力的紛爭，為什麼會有選票流出？是不是有人要作票？中國國民黨就提出這樣的指控，最後發現不是這麼回事，檢察官也做了不起訴處分，但是這就對選舉的公信力造成了衝擊，為了因應這個情況，嘉義市在點選票的時候，他要每一個人搜身，確保選票不外流。各位想想看，如果連正常的沒有不在籍投票，選票的點選都要這麼謹慎，都要到搜身了，那如果我們還有移轉投票……移轉投票怎麼移轉？不要說一萬多個投票所對一萬多個投票所，你把它限縮成範圍，22縣市對22縣市，你要把22縣市的選票送到其他21個縣市，總共有22乘以21等於462個運送路線，你怎麼確保這中間選票不外流？

再來，我們統計一下，如果2026就要全面不在籍投票、移轉投票的話，那是九合一大選總共有9種選票嗎？不是，不是9種選票，直轄市長、縣市長總共有22種選票；鄉鎮市長198種選票；直轄市原住民區長6種選票；村里長……抱歉，這個數字是歷史村里數，1萬6,281個歷史村里，現在的有效村里七千多個；直轄市議員總共有79個選區；縣市議員總共有135個選區；鄉鎮市民代表的部分，抱歉，我沒有數，因為我來不及數，就是198個鄉鎮市乘以N；直轄市原住民區代表就有16個選區，這麼多選票，你要怎麼運送？你怎麼確保這個過程不會出錯？

再來，還不只是選票的運送而已，你要計票的時候，所有的選務人員都知道有一個數字的鐵率，這個鐵率不能錯，就是上面各位看到的數字，也就是有效票數加無效票數再加已領未投票數加上用餘票數必須等於原領票數（選舉人數），對於選務人員最後開票以後，這就有點像會計人員的帳要平，如果帳不平的話，你要找出原因。

我開一個沒有不在籍投票的九合一選舉，9種選舉我開9種選票，有9個帳要平，到時候如果有全面不在籍投票、移轉投票，八、九千種選票一起選，每個投開票所有八、九千個帳要平，這個公式到時候要算多久？

再來，冒名申請跟妨害投票，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我們注意到台灣民眾黨不在籍投票的草案，關於怎麼申請不在籍投票，他說你在投票六十日前，按照主管機關要求的格式申請，然後六十日前送達戶籍地的直轄市、縣（市）委員會。也就是說，他是書面申請，用寄信的送達，不要求本人拿出身分證去戶政事務所核對確實是你本人來申請，問題就來了，我們隨便冒名盜刻一個……比如說，主席，不好意思，假設盜刻張宏陸的章去申請移轉投票，我刻一個張某某的章蓋上去，我知道他的戶籍地址然後去申請移轉投票，到時候，我們的主席發現要去投票的時候，怎麼不能投票？我的票被移轉走了。這樣會衍生很多投票當日的糾紛，而且在競爭對手的優勢選區，這個確實會造成有心人來降低對手得票數之妨害選舉的不當選舉手段，這種事情有沒有？其實已經有，現實上的做法是，臺灣曾經有一些賄選，他的賄選方式不是我向你買票、你投票給我，而是我到敵對陣營的優勢選區去買票，我買票是你的身分證我先幫你保管，你不要投票，等到投票截止時間過了以後，我再把身分證還給你，到時候不用買票了，就是到對手的優勢選區去做大量的冒名移轉投票。

最後，其實我看到目前的提案，中國國民黨的全面不在籍投票並沒有排上逕付二讀的議程，反而走到最前面的是台灣民眾黨，我不曉得為什麼，是不是民眾黨真的這麼勇敢要搶當白老鼠，要在2026年的九合一大選，讓接近九千種選票，可以在全臺灣各地來申請不在籍移轉投票？我覺得還是中國國民黨原住民立委的主張比較穩健，比較漸進一點，我們先從原住民中央層級的移轉投票來慢慢摸索，發現制度有什麼問題、檢討問題，再穩健的走出下一步，謝謝。

主席：謝謝賴律師。

接下來請仉桂美副教授。

仉副教授桂美：主席、在座各位先進，大家好。我活到這把年紀，好像現在很少有人唸錯，所以我們還是要多交流。還有一件事，可能要confirm一下，我們發言時間到底是多久？因為我發現前一位時間好像超過？我的發言時間是多久？

主席：每位8分鐘，如果你還沒講完，我們會適度延長。

仉副教授桂美：OK。好，謝謝。大概有幾個重點，我發現走empirical實證主義的人會非常強調過去發生的錯誤，但是有些錯誤跟他所謂投票方式未必是直接因果關係，很多的錯誤不管你用哪一種方式，它都會有錯誤，只是我們要相對評估哪一種錯誤的可能性可以降到最低？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我們一定要去思考不同的投票方式，我們到底要踐行什麼？可是我發現我們一直在負面思考：啊！這種方式錯誤很多，那種方式風險很高，另外一種方式，可說不可做。到最後，我們所謂踐行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它的軸心到底是什麼？

我們今天所以要投票，是要踐行一人一票、每票等值，我們不犧牲任何一個人表意對政治上的機會。所以我們希望把投票的機率能夠克服的最大變數降到最低，然後還給每一個人最基本的參政權，我想這是一個核心的價值。在這個價值之上呢？我覺得回到每個人的投票權，主辦單位很費心寫了三個議題，不管是選舉、罷免、公投等等，它都是一個投票行為，只是它用什麼方式去表意而已，所以我覺得一人一票，每票等值的基本原理是我們一定要掌握的。

我相信在過去所有的經驗裡面，你會發現……因為我在監察院辦過很多相關的案子，因為時間非常有限，我在書面裡面只提了一個監察院調查報告「109內調0078號」，事實上我自己還調查過很多相關的案件，譬如2018年15項公投綁大選，那時候的問題到底是什麼？大部分人都會認為因為公投綁大選，所以之後就把它脫鉤了，現在又鉤起來了，但是真正的問題在哪裡？真正的問題是它現場投票動線混亂，我們當然可以說：喔！我們以後公投門檻拉高。實務上，我們真的就變成這樣，公投門檻拉得非常高，所以現在公投案非常難成立。結果是主辦單位的責任降低了、錯誤變少了，但是你出現了反民主的行為，這是我們要的嗎？當然不是啊！所以我們思考的問題必須很清楚，所以除了剛剛講的問題，如果回到實務，譬如我們在疫情期間，很多司法體系開始考慮說：當事人可能不適合出庭，他沒有辦法來，他可能得了Omicron等疾病。所以當時有考慮到遠距，後來有些地院小幅度的在某些項目上採用了一點點，推行的顯然不好，後來疫情也結束就了不了了之。

剛才講的那個是訴訟、開庭嘛！行政程序法裡約束政府機關的時候，我們要求要書面，所以政府機關常常變得效率很差，像我們在監察院有些重要的案子等一天跟不等，那差太多了，等一天當事人根本搞不好出境了，所以你速度要快啊！我們常常用傳真，當天下午就約他來，不然我們自己就過去了，然後馬上補書面，所以我覺得很多的思維會是重點，就我們一直停留在哪一種過去會出現什麼問題，如果要舉問題，我們的問題太多了啊！

我過去辦了一個查水表案，我們俗稱叫查水表，這查水表案裡最主要適用的是什麼？是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所謂的散播謠言啊！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者，後來我不查還好，一查不得了，我發現只要碰到選舉，選前的一、兩個月，那個案子馬上就飆上來了，一堆人被查，選後開完票了，大家不關心了，幾乎都沒事啊！到底是在查什麼？查了半天都沒事，選舉的時候飆那麼高，這到底在幹嘛？所以這叫什麼？這叫寒蟬效應。所以在行政作為裡，我們自己公權力要想辦法克服各種可能出現的弊端，而不是因為弊端倒果為因，相對造成投票者選民的不方便。

選民本來就有公權上所謂的投票權，我們應該想辦法讓他有一個非常方便的環境，然後行政自我要去約束，但是行政自我約束，我覺得蠻困難的，所以監督機制非常重要，為什麼呢？我們過去……我就不談哪個機關了，我記得總統府、考試院個資都有外洩過啊！有些個資外洩案，還是我在監察院辦的，後來外洩的原因都找出來了，也都糾正了。為什麼前車之鑑不能造成後事之師呢？所以我們一直在負面思考，我會認為這個問題是無解的，再30年也是一樣，本來就是AI時代到了。我們今天在學校教書，非常清楚喔！你智慧一定要超過學生，為什麼？AI隨便弄，報告就出來了，了不起再問一下有哪些相關著作，那個著作又出來了，他再問一下第幾頁，又出來了。老師要幹嘛？老師要很清楚他的邏輯清不清楚啊！他有沒有倒果為因，他的邏輯在推演上到底有沒有可證性？而不是一直在講各種錯誤的發生，造成我們不能做這個、不能做那個，我覺得這個思維是錯的。

所以其他的見諸書面，我書面上寫得很清楚，如果以經費來看，大罷免也是投票啊！大罷免花了多少錢？十幾億耶！照花，面不改色。今天以全國性的公投，公投有很多種，可能是我說的投票行為、可能是公投、可能是選舉、可能是罷免，如果以成本來看，你當然要考慮不在籍成本的降低性，所以我覺得我們有非常多的variable變項，有自變項、應變項等等，但是我們必須抽絲剝繭、因果清楚，然後要克服種種的困難。我還可以再多3分鐘嗎？

主席：好。

仉副教授桂美：OK，3分鐘做個小結。在過去的用社維法查水表案，選舉期間很多，後來我們自己請來的國際人權專家評估我們的問題是什麼？我們的問題根本不在這裡，而是在我們很多法治貫徹上的透明性等等出了問題，這目前還掛在法務部的網站上。所以我剛才看了數發部的報告，看得非常失望，因為他第一段是尊重大院，我如果沒記錯的話，第二段好像沒什麼重點，第三段好像切入重點了，從頭到尾只有那5行關鍵字，他要幹嘛呢？他要針對錯假訊息作管制，我覺得失望的原因是什麼？數發部那個「發」去哪裡了？「發展」耶！你針對錯假訊息管制的時候，你是不是要讓表意的精神儘量去發展？它是有衡平性的，而你只看了管制這一方，完全不提出讓人民充分表意行使投票行為的見解。所以我覺得像人事總處，因為我待過人事系統有很多老朋友，但是我們針對的是事情，人事總處提的報告裡面談到的也是尊重大院，當然也只能這樣寫。可是我比較失望的是軍、警、公、教這一類，在我的書後面有提到譬如設置特別投票所等等，我倒沒有特別贊成。

我們過去在2,000年總統大選的時候，兩黨的總統候選人差距不到3萬票，這麼近的差距是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因，因為319槍擊案發生的當天管制了一堆人沒有辦法投票，如果我把這個焦點放大，那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堅持老路呢？你很容易就剝削了一堆人沒有辦法投票，那請問一人一票、每票等值的價值在哪裡？所以希望大家能夠認真思考。

最後，我覺得我參加的公聽會裡面這場是最和諧的，可能大家心中都有淡淡的憂鬱，因為對於政府的資安系統實在不太有信心，我們也希望政府能夠加油，克服種種困難，謝謝。

主席：好，謝謝。我們繼續請黃承瀚研究員。

黃研究員承瀚：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是經濟民主連合智庫研究員，我叫黃承瀚，今天討論不在籍投票或是強化民主投票促進法，我首先想要指出，國會目前討論的不在籍投票，它的立法意旨也就是核心目的，應該是提升公民的參與程度，最直觀的指標就是提升投票率，就這個目的而言，首先要討論一件事情，綜觀世界上的國際經驗或國際在政治學上的學術文獻，各種形式的不在籍投票是不是能達成這個效果，在國際上有高度的歧異，甚至在學術上是持反對意見的比較多。

針對不在籍投票也就是便利投票，其形式有很多種，相信大家都已經非常清楚，不用贅述，這一次特別想要強調移轉投票制度對於投票率的影響，然而，即使是針對所有形式的便利投票研究，比如美國選制採取多種便利投票形式共存的制度，學者仍然沒有觀察到對於投票率有高度幫助的情況。比如2008年有一篇很重要的回顧性文獻顯示，這些措施確實讓投票變得更方便，這是沒有人會去質疑的，但是對投票率的提升效果是微乎其微。（At best a modest increase.）更重要的是，他們指出便利投票往往有助於那些已經會去投票的選民，而不是擴大政治參與，讓社會經濟地位更低或是政治參與興趣更低的人去投票，這才是便利投票的效果。

移轉投票也是一樣，移轉投票包含很多形式，比如投票中心隨地投票，甚至是實體提前投票都算是移轉投票的形式，這部分的經驗發現地點上的彈性確實會降低選民的投票成本，這沒有人會質疑，但是會不會增加整體的投票率，在學術研究上的發現還是很少，甚至是覺得沒有什麼幫助。所以，就這個角度而言，如果我們要討論不在籍投票的核心目的是提升大家的政治參與及投票率的話，我們要面臨一個非常誠實的問題，為了這項高度不可能達成立法目的的改革，需要在行政及經濟上付出多少成本？更嚴重的是在社會及政治的信任上，我們要付出多少成本來達成這個目的？我們目前看不到相關的計算。

我想再強調一件事情，剛剛在討論的時候，大家仍然假設投票越便利必然等於參與度越高，必然等於投票率越高，這個假設我覺得是需要去討論的。比如說，過去有人在討論便利投票措施改革時，有發現便利投票措施越多，事實上卻可能導致投票率降低。為什麼會有這麼反直覺的狀況出現？是因為這些學者提出一個假說：傳統的選舉日，大家聚在一起投票，在前一天做政治的動員及討論，是一種重要的公民節日，在選舉日的前幾天，候選人會密切的在當地與選民做互動，政黨會舉辦造勢活動讓選民參與，社會動員的力道會讓人有投票的意願，讓人在投票的最後階段產生投票的意向，也讓選民在參與這種集體政治活動的時候，對於政治有正向的情感，對於參與政治有更積極的表現，促進他們參與政治的可能；但是便利投票的形式越多，他可能會把選舉日擴大到好幾週，比如說開票及移轉投票的時間，會導致政黨和候選人在舉辦傳統政治動員活動時參與度變低，導致政黨和候選人可能更不願意去舉辦傳統的政治活動，進而導致公民暴露在這種政治氛圍及政治節日氣氛的感受變低，進而使選民減少投票的意願，這是一個非常反直覺的討論，但是它要去凸顯的，就是我們剛剛一直都沒有討論的，投票越便利是不是就必然等於投票率越高。

所以我想要請大家再去思考，我們在立法當初最重要的目的到底是什麼？說明完便利投票研究之後，我要轉而討論為什麼移轉投票或是各種形式的便利投票，其實不一定適合在現今臺灣的政治文化下採取。其中大家都討論到，過去臺灣長期有選舉日舞弊的情形，這些情況大多數發生在有限度的民主化過程中，但是近年仍然持續有這種狀況，可是公民因為選務機關的努力，仍然對於選舉日的開票有相當程度的信心，對於選舉結果的信任程度有相當的耐受，但這種耐受程度是非常非常容易被挑戰、被破壞的，因為歷史遺緒讓我們對於選舉結果的破壞、舞弊、質疑和陰謀論的忍受程度非常低。

過去三次選舉都有大規模針對選舉結果的陰謀論，我想在座各位都非常清楚當時的政治狀況，另外這種嚴重的選舉舞弊政治過敏還包含一件事情，就是臺灣人民對於在選舉當天就獲知選舉的結果有高度的依賴，在投完票之後去競選總部或是在家裡看開票，當天晚上馬上知道這次選舉的結果，已經是臺灣人民行使政治權利的慣習。如果我們現在要貿然地採取全面性的移轉投票的話，如同剛才已經有許多學者提到的，選舉開票的結果週期可能會超過一天，甚至如同像美國或是其他採取便利投票的先進國家，可能要到一週後才會知道選舉結果。我認為，這對於現在臺灣選舉的激烈程度而言，這幾天會成為有心人士破壞民主信任的窗口。

談到民主信任，又要談到目前不適合貿然採取移轉投票的重要因素，就是對於買票而言，像剛才提到的移轉投票會讓這件事情變得更簡單。再來是境外勢力介入的問題。在過去，我們看到台企聯作為國臺辦底下的半官方色彩組織，已經在用所謂的優惠投票方式來促使選舉結果的改變，這是很明確的境外勢力介入的事實，這個情況目前還沒有選務或行政機關以任何方式很好的解決這個問題。如果有移轉投票的話，台企聯不用花那麼多錢買到松山或桃園的機票，他只要用小三通請大家移轉投票到金門，然後讓他們欽定的臺灣選民可以從中國回到金門來投票，它介入選舉的成本會降低大概10倍左右，也就是說它可以影響的人，它可以動用的資源會影響到10倍多，對於我們臺灣民主體制能不能承受這樣境外勢力的介入傷害，我覺得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回到討論強化民主投票促進法的草案，我認為現在草案的民主假的形式，可能會對於深化民主的參與有相對更正向且不帶副作用的效果。如同前面所述，為了提高民主的參與，如果你貿然的或是說只是很單向的覺得，我採取便利投票的措施就可以鼓勵大家做政治參與的話，那可能反而會有反向的作用。但是試圖去做所謂的不在籍投票或是移轉投票，它其實本質上就是把選民從家鄉抽離的一種投票方式，我們為何不去鼓勵他透過各種方式，去降低他回到家鄉、回到戶籍地去參與自己民主節日的投票脈絡的過程中，是不是反而可以讓民主的深化更加實現，讓他更相信自己的這一票在家鄉有作用，同時也讓他能夠更了解自己戶籍地的政治脈動。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覺得讓選民能夠真正地回到選區去參與在每個選區的民主文化裡面，或許才是促進選民參與政治的一個更有效的方式。

根據2021年的資料，全國所有地區的平均不在籍率是三成左右，也就是有三成的人不在籍，那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因為我們戶籍法其實是希望大家不要有人籍分離的問題，但今天沒有辦法討論這個問題。不過我們仍然要肯認的是，有許多人需要有降低投票成本的狀況，但是我們要去討論的是你的立法意旨最後會不會反而破壞了民主的核心，也就是說讓大家思辨、讓大家互相討論去做政治決定的這個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覺得故鄉的民主假或許能夠讓臺灣人有更積極的民主實踐的機會，或許比移轉投票更長遠來看，它的成本更低，還有政治的副作用更低，但是能夠更長遠地去促進大家的投票參與，可以更有效地讓離鄉的人有親近自己戶籍的政治環境的機會。我的發言到這邊，謝謝。

主席：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紀和均教授。

紀助理教授和均：主席張宏陸委員、各位學者專家、各位機關代表，大家好。今天很高興能夠參與強化民主投票促進法草案的公聽會，不過很有趣，我們的題目是強化民主投票促進法的草案，結果大家都在講不在籍投票。我因為學法律出身，所以我還是建議我們先回到民主理論或者回到法的角度來討論，然後再來思辨它是不是有不在籍投票跟所謂故鄉民主假之間的關係，這個故鄉民主假，我今天還是第一次聽到，還滿有趣的一個名字。

首先為什麼要投票？這很簡單，盧梭18世紀就告訴我們，因為統治者的統治應得被統治者同意，所以要盡可能地讓大家都有機會表達他到底要不要同意現在的統治者或未來的統治者繼續統治，所以才需要投票。可是我們這幾年的這個……應該說從20世紀以來，我們開始認為民主不是只有投票，民主還有討論、民主還有資訊的公開、民主還有互相的概念交換，結果我們到現在還在只講怎麼樣投票，這樣子有沒有符合民主，我個人是覺得我們可能要多想一想。

我個人覺得，我們在講所謂的選舉制度或者是選罷制度，甚至包括公民投票制度，其實它是有一個階段性的概念。第一個，因為我們的憲法規定，我們有民主共和原則，我們要有民主原則，我們要有共和原則，所以我們希望讓越多的公民能夠參與公共政策的討論跟公共政策的決定，不管是對人的或者是對事的，所以我們要鼓勵公民參與公共事務。可是我們現在的討論裡面，有沒有鼓勵公民參與公共事務，好像沒有吧？我們好像只是都在講，你們要不要來投票、你們如何投票，但是如同重要的政治學者Robert Dahl他講過，投票只是其中的一個，你的事前的資訊是不是公開、你的資訊是不是夠流通、大家有沒有機會討論，那個才是民主的真諦，而不是只是投票，可是我們有沒有討論這個？我們現行的不管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或正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或者是現在民進黨黨團提出的強化民主投票促進法的草案裡面，甚至是大家都一直在討論的民眾黨所謂的全面不在籍投票法草案，好像都沒有提到鼓勵公民參與公共事務這件事情，這個是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先往前思考的部分。第三個才是創設親民便利的投票制度，如何讓民眾能夠更方便、更便利地去投票，最後才是投完了這個結果，讓大家能夠服從多數同意的治理方向，所以如果前面的沒有做到，你要在後面說我們來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基本上是不太容易的。

首先，因為我們看了這個草案的概念，我可以很明確的確定本草案的目的是創設親民投票制度，這個好像就跟前面幾位先進所講的有一些相同，也有一些不同，像我前面發言的先進講說，便利投票好像不太對，好像沒有辦法改變投票率，提升投票率，可是不對啊！我們看了整個草案裡面，大家都是要便利，都是在便利選民去參與，像我舉的第三個，這個對我們的國家考試，尤其是法律系畢業的、公共行政系畢業的，這很重要，國家考試不得於投票日或前一日舉辦，這件事情非常重要，那它是不是便利考生們去投票？是啊！它怎麼不是便利呢？大家要知道，今年我們第一次的大罷免投票就剛好遇到國家考試，對不對？那我們有幫考生們講過什麼嗎？有沒有？我們在座的先進們，有沒有幫考生們講過話？沒有啊！所以其實強化民主投票促進法草案，它的重點也是如何創設親民的投票制度。

第一個，投票日跟前一日都放假，這個其實真的在……我最後再總結好了，這個是一個很便利的方法，讓大家不要都趕在投票日那天坐火車、坐高鐵、坐飛機回到故鄉。第二個，明令各級政府要提供公民返籍投票必要的交通補助及協助，這個預算可能滿大的。第三個，是我剛才講過的國家考試。第四個，我覺得還滿好的，保障身心障礙者、孕婦、孩童照顧者、年老者、受監護宣告者、受輔助宣告者、監督人、輔助人以及具學籍之公民行使投票，不過這有點有趣，受監護宣告者他怎麼投票？難道在投票之前還去跟法院講說請你先解除我的監護宣告嗎？這個有點奇怪。第五個，避免假消息的危害發生，這個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我認為強化民主投票促進法草案待思考之處有以下四項，第一個，我們已經過度受制戶籍制度，使民眾難以就近實際居住地而便利投票，我曾經接受過內政部相關的委託，我們做過戶籍制度的討論，我們一個戶籍制度居然連接29種的公民權利跟社會補助，我們有沒有過度的受制於它？第二個，其實我們現在有不在籍投票制度，除了剛才有先進所講我們剛通過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七條的原住民投票以外，其實選務人員可以在辦理選務的時候選擇戶籍地或者他選務工作的地點。另外，我們公民投票法第二十五條有講要有不在籍投票法的法制化，所以是不是完全不可能或者我們從來沒有踏出過不在籍投票？其實有啊！第三個，我們國家已經很習慣都在禮拜六投票，其實有很多國家不是，以美國為例，他們有的州是在禮拜二投票，他們就會說那一天要放假。我們已經是高投票率的國家了，你現在又說前一天要再放假，那這樣子會不會影響產業營運，是不是難以再提升投票率？第四個是學法律的人最重視的，在這個法案裡面充斥大量空白授權行政機關訂定行政命令的規定，而且有很多的條文都跟現行法是重複的規範，僅具宣示性，實益不明顯。我舉一個例子，如果今天交通部門不提供多開班次，我們要不要予以處罰？這樣是不是干擾投票？在這個法案裡面沒有啊！法律要有構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最好不要都是宣示性。

我個人對後續立法提出建議，第一個，在劉義周老師擔任中選會主委的時候，我們就已經研究過不在籍投票的辦法，已經研究很多年了，真的可以用了；第二個，我們軍警消的投票權有沒有保障？第三個，有些勞工不是領月薪而是領日薪，他一個月固定要工作22天，如果投票前一天也放假，他會不滿，因為他沒有那一天的日薪，我們要不要全面補助他們？再來是協助在學學生投票，有很多學生北漂或是就讀和他戶籍地不在同一個地方的大學，其實他跟那個大學還有附近社區的連結比他和家鄉的連結還強，可是我們跟他說：不行！你只能回到你的故鄉去投票。他為什麼不能夠參與在他學校附近社區的活動呢？

以上是我所提不成熟的建議，請大院參考，謝謝。

主席：好，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楊智傑教授。

楊教授智傑：各位好，我是雲林科技大學的楊智傑，我的報告會比較日本、南韓的制度，並評析各黨團目前的草案。先看民進黨提出的強化民主投票促進法草案，其說明中提到以色列、南韓、新加坡等國因放假有較高的投票率，因而草案規定投票日及其前一日均放假一日。如果比較世界各國，所有國家的投票日都有放假，南韓是週三投票，有放假；以色列是週二投票，有放假；新加坡過去是週五投票，最近一次是改成週六投票；臺灣一直都是週六投票，就放兩天假。如果要按照民進黨版的建議，其實只要把投票日改成禮拜天，就可以達到這個效果了，在世界上確實很多國家都是禮拜天投票，例如歐洲國家。但問題是現在週休二日，年輕人週六不返鄉投票，改成週日投票，甚至放3天假，這樣真的就有用嗎？我認為真正有用的方式還是要採取不在籍投票，不在籍投票有很多方式，我在這邊有寫了一些方式，我特別將提前投票跟移轉投票標為紅字，就是因為待會要做一些說明。行政院有提出全國性公民投票不在籍投票法草案，行政院也願意嘗試採取不在籍投票，但是選擇了最保守的方式，僅接受需要現場投票的移轉投票，就是移轉到另外一個地點去現場投票，但是行政院這個草案的方式超級嚴格，必須在投票日前六十日向原戶籍地申請移轉投票地點，然後由移轉投票地編入選舉人名冊、印製選票，這個設計只限於全國性公投，原因在於全國性公投的選票是一樣的，所以他也沒有去規定這個選票要不要寄回給戶藉地，因為在哪邊開票都一樣。

接著來看民眾黨跟國民黨各委員的草案，民眾黨版不在籍投票法是設計適用於所有的選舉，包括中央、地方選舉及公投，採取移轉投票及指定場所投票兩種方式；國民黨各委員版的不在籍投票法草案也適用於選舉跟公投，只採取移轉投票。但是民眾黨跟國民黨各委員版的移轉投票在設計上都有一個問題，他們都援用行政院版剛剛那個草案的規定，必須在選前六十日申請移轉投票，那我的疑問是移轉投票為何要在選前六十日提出申請？為何還需要編入移轉投票的選舉人名冊？全世界有採取移轉投票的國家，包括我待會會介紹的日本、韓國，沒有任何國家要求要六十日前提出申請，還要再去編新的名冊。而且年輕人在外地工作、求學，生活很緊張，能否返鄉投票往往是到投票前臨時才決定，怎麼有可能六十天前提出申請？我必須指出，行政院版這樣的設計其實目的是讓整個制度很難用，而民眾黨、國民黨委員版援用行政院的這個設計，是沒有研究清楚就延續它的設計。還有一個實際的問題，這是技術上的問題，就是行政院版只針對全國性公投，它的選票是全國都一樣的，所以就規定由移轉投票地去印製選票，也沒有特別再去規定選票要不要寄回，因為在全國哪裡開票都一樣。但是地方選舉的選票都是不一樣的，不可能交由移轉投票地去印製選票，而且在投完票以後一定要寄回給原戶籍地區來開票，那民眾黨版跟國民黨版可能都忽略了這個問題，所以也沒有去規範。

以下我介紹日本跟南韓的不在籍投票制度，日本有許多不在籍投票制度，我只介紹最接近的兩種制度：第一種是提前投票，提前投票是一種在籍投票，選民可到戶籍地的提前投票所，在公告日內去投，不用事前申請，最慢在選前一天去投票。第二種是不在籍投票，也就是我們所謂的移轉投票，選民要向戶籍地選委會申請，包括線上申請。戶籍地選委員會會寄給你選票跟信封，收到後，最慢在選前一日向不在籍地的投票場所投票，那麼該不在籍地的投票所最後會將選票寄回給戶籍地開票。

接著看南韓，南韓也有非常多不在籍投票方式，我只介紹一個提前投票。南韓的提前投票同時就是移轉投票，他們的大選一般是在週三投票，在前一個週五、週六選民不用事前申請就可以直接到全國各地區的提前投票所投票，不一定要在自己的戶籍地。提前投票所會與全國戶籍連線，當場就會印製特製的選票，開票的時候如果你是在自己的原戶籍地提前投票的話，其選票會留在原戶籍地區去開票，如果不是在原戶籍地投票而是移轉投票的，那麼該提前投票所會以掛號寄回給戶籍地，在戶籍地開票。

了解日本跟南韓的實際運作之後，我對民眾黨跟國民黨黨版提出幾個修正建議。抱歉，召委，再給我兩分鐘。

對移轉投票部分，目前民眾黨、國民黨都參考行政院錯誤的規定，說要選前60日內申請，還要編製新的選舉人名冊。建議一、將選前60日申請改為最慢選前3日或5日申請；二、刪除繁瑣地編印新的不在籍選舉人名冊規定；三、選票必須由原戶籍地區印製寄給選民；四、明定選民最慢在選前一日到移轉地投出，移轉地再寄回給戶籍地開票。

對指定場所投票，民眾黨現行草案列了四種人可適用指定場所投票，但參考日本跟南韓都欠缺了老、病、殘這種類型，所以我建議指定場所投票增加老、病、殘這種類型。

最後，全世界所有先進民主國家都採取非常多的不在籍投票，但臺灣卻非常保守、非常抗拒，行政院對公民投票願意開放，但也只採取最保守的移轉投票，而且它的設計跟全世界都不一樣，它要求要60日前申請，還要編新的選舉人名冊，全世界都沒有這樣，我建議參考日本、南韓的設計做合理的修正，移轉投票的運作才可以真正地實施，我也期待這樣的實施，謝謝大家。

主席：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麥玉珍委員。

麥委員玉珍：主席、各位先進、專家學者與親愛的家人，大家好。感謝大家在百忙之中，還那麼冷的天氣來到立法院，為臺灣民主制度提供寶貴、專業的意見，我們一起給大家一個掌聲，好不好？感謝大家，大家真的太棒了！大家這樣的參與，本身就是民主最重要的力量。

今天我代表台灣民眾黨用最白話也最真誠的方式說明三件事情，為什麼要推動更民主的不在籍投票？我們解決誰的問題？又守住了哪一些民主的底線？第一，我們要解決的不是要不要投票，而是能不能投票，很多人說臺灣投票率不低，制度沒有問題，但請大家想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如果投票前必須先請假，買車票、搭高鐵、轉捷運，還要承擔交通的風險，戶籍地到實居地的風險，還算是平等的公民權嗎？現在有超過200萬的國民戶籍地和實際生活地不在同一個縣市，他們不是不關心政治，而是制度要求付出額外的成本，才能行使一個本來就屬於自己的權利，這不是人民的問題，而是制度沒有跟上人民生活型態的問題。第二，台灣民眾黨更民主的不在籍投票，不是冒進，而是補齊制度缺口，民眾黨提出更民主的不在籍投票制度，非常保守也非常清楚，只做移轉投票，只在指定場所投票，不做通訊投票、不做網路投票，也就是你還是本人到場、還是實際投票、還是現場監督，只是不用被戶籍地綁住，而是回到你真正生活的地方投票，這不是降低標準，而是讓制度回到人民的身邊。第三，安全不是問題，臺灣有能力也早就準備好了，有人擔心選舉安全、國安風險，但是我們必須誠實面對一件事，臺灣在身分驗證、資料比對及選務管理、資安與國安防衛上，本來就是世界級的標準，我們能守住健保系統、金融體系、國安、資安，卻說自己連換一個地方投票都做不到，這不符合臺灣真實的能力，而且民眾黨版本刻意避開所有高風險的科技，沒有新增漏洞，只是合理調整流程。第四，這個制度真實回應民間團體與年輕世代的真實需求，現在被制度綁在門外的正是大家長期關心的那一群人，即外地工作者、打工學生、醫療、警消、輪班勞工、北漂及南漂的青年、離島居民，他們不是不投票，而是不應該為了投票付出不合理的代價。一個好的民主制度，不該只服務時間多、資源多、動員能力強的人。

最後，感謝大家給予我們最寶貴的意見，希望今天的討論能讓大家清楚看見，真正的民主不叫作人民走更遠，而是讓制度走進人民，不在籍投票不是政治操作，而是一項便民、安全、可監督、可落實的制度，應該成為一個真實傾聽專家、回應人民生活現實的起點，臺灣有能力也有責任把民主制度做得更公平、更安全及更有效的投票制度、更民主的公民權，謝謝大家。

主席：今天所有的專家學者都已發言完畢，現在先請與會機關代表回應說明。我們先請內政部。

吳次長堂安：主席及各位學者。今天也特別感謝所有與會的專家學者跟委員的發言，有關不在籍投票跟如何防範假錯訊息來破壞民主制度的相關建議，我想內政部都會入案，來作為未來推動相關業務的研議參考。

再來是全面實施不在籍投票，在現實面其實會衍生選務作業的高度複雜、投票秘密跟無法維護，尤其是在現在境外敵對勢力及其他不法人士危害選舉公平性的問題，內政部也重申在現階段並不宜貿然全面推動不在籍投票，以上。

主席：我們再請中選會。

王處長曉麟：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有關於今天討論的議題，本會意見詳如書面報告，簡要報告如下：第一點，全面實施不在籍投票，的確對選務作業會造成衝擊，這些衝擊的項目就如同剛剛內政部次長所報告的這些。第二點，有關於投票日前一日均放假的規定，由於中選會認為只要在選務層面具有可行性，不影響選舉跟公民投票競爭的公平性，以及選民對投票結果公正性信賴的情況之下，有助於選民行使投票權的法案，本會均予以尊重。

另外，有關於防範資訊戰與錯假訊息攻擊、破壞民主制度等這些，本會也都會透過錯假訊息的澄清、舉報跟宣傳等等措施，尤其在投票日的時候，我們會建立封閉式的電腦計票網路跟設計備援的機房，經過完整的電腦作業演練，在投票日當日還會成立中央選情中心，有效地來持續降低不實資訊對選民認知與投票行為的影響，確保選舉制度的公正性、透明性，來鞏固民主制度的根本價值，以上，謝謝。

主席：請謝教授。

謝教授政諭：因為沒有提到可以多談2分鐘，所以我時間到之前的幾十秒就結束了。我想這樣子，今天大家討論的東西，本來是民進黨黨團提出來的，但是後來又延伸到很多不在籍投票的問題，未來大院相關的公聽會應該把它放在一起討論，這是第一點建議。第二點，如果是思考不在籍投票的問題，我想不管是現在的執政黨或者是在野黨，剛剛幾位教授都提到，都太保守了，都沒有發展前瞻性的想法。臺灣有這麼好的民主，已經邁入了民主先進國家，被美國的自由之家評比民主自由程度是非常高的，我們為什麼不敢大膽的去思考所謂的通訊投票？我講的通訊投票不是全面性的、海內外全部一起，就如同我們當年辦義務教育一樣，先辦9年，甚至民國57年之前在一些地方已經先實施試驗了，我們可不可以也在通訊投票實施年輕人的部分先行？也就是漸進式的，這個部分才是比較前瞻的想法，我們不要怕這個、怕那個。

剛剛不是很多人講，趕快補助經費，讓年輕人回鄉投票？回鄉投票不是投票一次就代表愛自己的鄉土，我退休之後被雲林的兩個鄉鎮找回去寫鄉鎮誌，的確我們的人口外流很嚴重，但不是一次性的，不是到嘉義市的圓環參與民主，那可能只是1小時，嘉義市的人口有26萬，能夠到圓環附近參與那一場的有多少人？這個都是我們可以比較開放的。因為仉教授提到，這一場是最和諧的，所以我想就是大家有一點交集，也給貴院參考，謝謝。

主席：請賴律師。

賴律師中強：主席、各位先進，感謝主席讓我再有發言的機會。今天非常高興可以聽到各位先進寶貴的意見，不管我們的想法相同或不相同。在臺灣討論投票制度，不管是要多放假一天，還是要用不在籍投票，我想這對臺灣民主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討論。如同先進所指教的，今天公聽會的主題應該是民進黨提的強化民主投票促進法，為什麼有這麼多人關心不在籍投票？那是因為台灣民眾黨所提出來的不在籍投票法，自從交付委員會審查以後，委員會完全沒有開過任何一場公聽會，也沒有開過任何的審查會，就在上個月12月12號抽出逕付二讀，然後在這個月1月12號，馬上很可能二、三讀闖關。麥玉珍委員剛剛已經先走了，如果可能的話，是不是我們這些學者專家一起來呼籲台灣民眾黨，讓這個法案在二、三讀闖關之前，真的可以讓社會討論？我們再來開公聽會，把這個案子送回委員會仔細討論，而不是沒有經過討論，就要這樣匆促闖關。大法官憲法法庭的判決已經指出，不議而決不是憲法所賦予立法院的議決權。今天大家在A法案的公聽會去討論民眾黨B法案的不在籍投票，這個荒謬正凸顯不議而決的荒謬！

主席：謝謝賴律師。還有沒有其他要補充的？

陳副教授方隅：謝謝主席。因為剛才麥委員提到國安、資安跟身分證件的問題，這點剛好由我來做一點補充。我有請教資安圈的朋友，他們說現在要在投票的時候，跨區進行身分認定這件事情的難度是相當高的。我要再提醒大家，在臺大有實驗過各種各式各樣的通訊投票或移轉投票等方式，每一屆都有很多的問題，所以在執行層面上一定要小心。要呼籲一下賴律師，我們今天沒有任何機會討論移轉投票又或者是不在籍投票，我們現在在討論對案，就是多放一天假讓大家更方便投票這件事情，可見其實大家有一個共識。這個共識就是希望、鼓勵大家能夠越方便投票越好，這件事情是確定的，所以作為一個對案的話，我覺得以目前多放一天假這種方式，也可以達到鼓勵大家去投票的效果。

如果我們就直接開放移轉投票或者是不在籍投票，在執行層面真的是會有非常多的問題。像剛才說到如果還要寄回，大家想想看，比如九合一選舉，原來1個投票所有9個投票箱，可是接下來除了9個投票箱，還要再加上別的縣市的，這樣加起來光是縣市長層級就變22個投票箱，從1個投票箱變22個投票箱，更何況再往下的議員層級，光是投票箱的數量就開不完了。如果還要移轉回去，我問大家一個問題就好，大家能不能夠接受現在4個小時可以開完票，可能要變成兩天、三天才能開完票？大家能不能接受這件事情？我個人覺得這個有非常、非常高度的疑慮，所以我希望我們對於不在籍投票或者是相關配套都能夠有更多的討論。那在身分認定的國安、資安問題，我覺得也是相當需要考慮的，謝謝。

主席：還有沒有？好，沒有，謝謝。

很感謝各位專家學者提供寶貴的意見，其實在座真正親自辦過選舉的應該是我，我當過臺北縣選委會總幹事4年，選舉實際操作的是我，甚至我也必須說中選會的人如果不是從地方來的，他們也沒辦過選舉。我覺得很多方向都是好的，但目前的臺灣，我們能夠一步到位嗎？我覺得這個可能後續要修法、後續要什麼或有機會再討論的話，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也請大家到時候再給我們寶貴的意見，在這邊先拜託大家。

所有出列席人員的發言與提供的書面資料及高金素梅委員所提書面資料，除刊登公報之外，我們會另外製作公聽會報告，送交本院全體委員及所有出列席委員參考。
助理教授紀和均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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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曲兆祥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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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仉桂美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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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25.jpg]EREBMERELE S A
EAHNEMZBHNAEFHESHOMERSE T

ATHRORHMZE - SARELZBEGEH BILRERS

REEEE ) N EBE RMBLEINFRE  FREE-FA

Bl 5 B IR g ol e stse A 0 EA RS E AR AR

foF

- ERA 114512 B 26 B=HBARANBABEESR
REZFEOI 4 RERFARZLA R F AR
FoBFATRELAER - RAILOREKEE R
FHEEREHRILAR? AT IS EHINE
A7

114 # 12 A 26 B KR = @@ A BER

Rz (ATHMBABRERE) % 0THRAL > A%
RERERBELEIMS ERLACREERER
R RN EIBERIL Z AT NPIE LA NIRA B ER
BE > RZENTIE ]l BREAP %ﬁitb#;’k%"iZF&%'J °
IMEXBRILELZ B AT I MRG EE 188 &
REZENZALZRREZAME T » ZEtk
BREHRE ZHRAA 3 MUTRAERBRALE
HUREBELEFRENB BAZERFZIRMERERA
TP E—EMET RXIZEA b BAERER
HREHED - B(PBEZZ I REAKRE -




[image: image26.jpg]AMAEEER R0 RIRAT > HUABBREZFA

Ty XA L3 MRRBERATERBE - 84
FAGBERE | £ KL BERARE-BARAR

MEHCHAERTIEER T LHWEREER AT P
MBAER  2BEZARMEZ | 4 &3 16 #£:8
RE M F ARABEREZN 58,000 24
EAGF44 -~ BB RIEE BERYALE AR
ITHRE > M &FABABERT AR B RTHR
%o 4ol Fﬁéﬁ@ﬁu%%k%‘ﬁaééiﬁi&+ R AR
XROUMT ABERM T BFF AL ES 000 A&
T Ak B ﬁimxﬁﬁ BT R AT AR

BEYEFTHRTRER > e REHIAT
FAE 0 UREEEARR RO F AR -

N ZFAEER BT RALERZ BT
ERE-BRERHA I RAGERAR IS HBES
BB S BRBIRZERAZIRER T TR E
BN HB N RBEMMREANT TR TAEELIEAS B
R BIEBEHEHPFIRB IR THEZLE
PRE FREFRIER UE A TFTRELARME
Z BHy o BN ERNTHERAE

>.
T
&




[image: image27.jpg]AN BUHNARESZETREIIZHRAR  2EEE 2 4
BEBRA—BHYBRBIRE  RELRRERE

SR BBEBEMYETERSAENRE TS RF
HEBERRERNEEL - LAINARREER?
EEERITHAL ~REAER R L A

B RARZARMF] - RILTERR XD E L E R
RB/ICREXZREZEE > GERRAATLENE
HERAARBERZMZZ > ~HEANKES
EREF ARRBAREHEZNERENMES AR
GERTHEHEZART > ARKEBAAN—8

W EBAE— B B R AIE I SRR SR
ST - HPADZILEHE R REBRETTH
%ﬁ&?%ﬁ&féﬁiﬁxd&%#&ﬁ’@ P BB R E 0 BOR
FFHEZE - ANZEREIARAGERTHRETA#
BRHEEZERE D wAEETERYNRELRS
BT RAR AR Ao £ AR TUE

-—\\

b

S W REABESBAREABRFRESNE >
BHERBFAMEZINAEREET
—~ APEHEBREHHESR
HEEEEORERAERL  BEBTHL




[image: image28.jpg]EHRIE ﬁéu\u?t@i\ﬁ’*?‘% o ATEBEN
107 SAedteBeneRE TE B -F ) 2H
ﬂwvrﬁﬁﬁ%wa%ﬁhniu& RN
AR AR B Z H BT & -

RIEATER T B HIMEERE LR 0 By IR
Bins T@m T ~Tipis TR &F
v B & s A LB E RN Ay TRE) T
B =% ANLEREATRBINEEMS > dH
FERBEGLEAED ~ B(T)HBUFELEE (#H
FEER fan TBMEER A 0 EITAE
TEprEnFE (B) MAESHARE O Bits
ERMHMRB 2N RRERFETRNE F R
ERBNE(BROKINEHRERREEE 90
R ONTRE R 104 #5) B4 B 5 BB SR
FHMAE BRAMELPRFRBETIE
@%o

B R RN BRI M A HE A

é@%@@%# B ek (A THESLE
Bok) BATH#Z3E 1A FALERNER
EEDIAAZIE 1A 4B T, > R
NEBAAREZRZAAN B BEBEBAR
BEBALANEZER - @AREBAHELAA




[image: image29.jpg]ZIRBEBEREE - B R A B 2 R
T FREBTERAFE @R FERMESE
R AR S JE P BRASARAEZ Y 2 B AR L 4
MREIBIE ~ BRRTESEES - B4 -
REMGEREE 0 GRALARERKS
104 #58% » EBREZEEATERXRRETE  UX
B E T Y EHARE WA ET
&@%I%zgn%uiﬁgﬁﬁﬂimkﬁ’
B D SFUATF A B DR ~ B EEEARA
ZREBERELT - PRETARERIF
B T FUATAHEB/A  EEEFHEZEmER

Ry Z— o
AR EHAZE > 4HHE BB RE AR Al
FEETENBVEIREITS  BHREZERER N

BERZRAAIMNER I NS > LEAET
RPARIE R L5 2 W 1 o sukH] o XBF7»
BEHWMEE  SRERZBE ST EHE MR
EREHBBAEZEREANEEE  UHHE
%%#agﬁi AR ERBRS RERL
ENIEME o

LR BFEME B RSP BR300 S




中央選舉委員會書面資料：

強化民主投票促進法草案公聽會書面資料

[image: image30.jpg]ERCAMER - Sk A4 0 KRR
HSRERECAMI BALRERIRELEE NG
AGRBFIRME  RREE  ATHERBAGTRA
— B AAEEBEHEREEHR

(—) BBE - DEBEIHGELIRTARZLBM &

(

(

=)

=)

FRERXILZME  HHBUAENEZZARA
AR EMREE PRI AERBESE A
FIEATHER ZH - BARABRZNOE I, » LALE
B BT  ABERFGNTFHAERY
AR RERNERGEBRBELT » FTHAT ©
NHIAT B B4 ~ B REBRRBEREZFTAE
ARAEHERZ > BE (RGN BRERRE LES
SEXBEEEE #1055 2 A 1 B MEITHIE
Wk ER O BARRARETREBERER
REBLGHR  ARREZIERD ENHRFTLEZ
ey BB AN 10547 A 12 8 F) E#el L
BEEE  BRUIS BRI -

AWML ERBERXIRALERE  AIAEREHE
F% R I3EEEREIN > HATFHEMER L
WRAER 2 MRAERERAE  UALEFR S EBAG
ERSBRERERZ 3 T6HRRRAERZ F
AR BHBNEE - My ATRA RS
ZAREERE > B 103 FAe 9 fEH T ABEA BB
SHBATHRE  ERFERARES PR @4
BEZ OEBERAZFH - 2EAEHEBRAAL
Mzt - BHAEMZRE BREAZHIEABZ

=
=




[image: image31.jpg]PHRZEHR HEFEAERSCERE KRR
LEHEBZZEHHEMAM  AEEHEELE -

() AHABEMARZZERALEREZ  Kem &
BHARZEZRAAHEZZE R BN 113
2R 22 aFIKRER REERIGEER
AT Z PR TAE AN BN T A MR Z R IE 85 © B
HEZHTXERAERRE  AHREHA—FEHOAN
WA BRI HARACRA ARZAEE
AR ZAEE  ETHBERRRIESH AHRABR
ERARAHBZEZNSE - BI4E12A3 8041
ENRIZEZEE 23545 ERRMBNARZE
ENERIB IBEALE 6BANBITARIZE
MR N A 2B M EARRE AR BT -
ARDEMBERTHRA ARZZA ARITHRE &
LR AEBEEERE W AREHERINY LR
EMATE TS > BRBHEOEFITRE > BE
BRRENRAZZIEA AT 0 RBEHE -

Z~ AR E A RAT— B HHBZAE
ENERMRNRIZZHGELRTARZ S I © o
PR R AT AN APEERRAREZERFAT
Mo RBERHRZER ) EMZZERBERET A8
WERATERZHZ R AeHTEE -

Z AR MBAMBO A A REER EH A

(=) BAHHAMNBARERGE > ACLHEABRRLA




[image: image32.jpg]ZREYUR SRS R > HER XTI EH
BEREHEMRE  REFEZRETEBTS  AE
REEANME  BNRZAATHE 3 HREM T EHA
¥rBEBEEER  BEREFTRARAIZEER
FEITER S AHBLBRIAENZFZEANEN
493538 B & DDoS BB A g3 I A A B
B HEEEANS E5FHEE (CDN) 5 EHE
Bl SR AE T A B R IRERAS 0 s AE R
FREFTC HHER ARFRTER 24
REFRHERIFETY > FRABRLEFHERR
TGPk AT RBLRIE -

(=) EHAERERR T @ KE IR E B H
& m BEmEEEMEREZES BT
Eh¥E AeN R R B ERSBREE - B
BERAFM MR TR EE L EXE FETRA
ERAG@ES - REDHKER - TEREFRESE
BT EE -  AGLRARF TSR IRREE
WAokd AT T S BIRBBIE - B AR FYH
EBHEMEBMAZESE N  ACEAVHE  BTR
MMEERR  SHEEHEGERRILEE M AR
A LB EBBBRARE BB T T =ik
HEERATERHERDBARZTHZHE
DB ERFEZ NEM s BAMENME S - R
REFEZRAEME -

EE  BFEEMEBEREEERIEH -




法務部書面資料：

「強化民主投票促進法草案」公聽會書面報告

[image: image33.jpg]EF SN EBE L kA BHFER
HSRELZBEBH THIEREZZM/BEFEE
NIEE 0 RIBEEBIIE > ERATIHBRA RIEE

B4 :

—~ FHsHmEA— T EmNII4£12A268 =3
BGNIMABERRE S (THLABAEERE
) #5THk > RIERSFAZ P BHBRH A EEZE
cuEREWELFEER - RERNRIZEE >
R HERESRALEAR ? X E @R mESE A
ERME? ) — 8

BRIRZFBBZ NN BEREEI TR

oiE KA ERELSIBER > TF G ARERRLILE
PR IE s AN ERAE > EEAMET R
ZBEER -

~F M RA T RENRAEEREZ TR S
R AEEF2EKRE B RN — B IR BZ
ME > ABERREBRESE? BBSNETR
PRAMENER T A THAEBEBRBIZZREE
TR EAUNERRERR? | —F

AEEREENZHRAR > BEMAMEY
WMz EEHERRKRZBHBEER -

CA MR RAZ e EE N BASENE
BFERHORRESE > AT ERBT A L2 0
EREAE? )




[image: image34.jpg](—) »BRABERESIMGEAE T EEE
EEANEGE TE S REREHEELA
REZBEXEREL  UXF -BE %
F o~ 8RE BRIk AT R
FEZF S RUAABER DR RIEASL
ROF LT A EAA (FLE) o A -
BERUEHEABREEEA - HEEA
CREERBAZAABARAAZRESE
BE - $ie - B4z ik LAEZ
o RTFUTABEN (F25B)- &
BH > MICAT2BZFE > RETIEXZ
ME > mEAME 22— FHAHE
#2008 A E10003 A A T4 (F33E
Yo | MBI MR %L F IR
TERMEBZEEATERREE RER
EHREARLZBBRTE AL > UXF
CBE ST 5B BHBREE O BA
HETRBHBATZF > RUAABEN LR
RHAE  ROFUTHBAMEA (FH1HE)
o AT ~ BHERUMEBEABREBZEA
CHREA REERBAZAABARA
ZREBEREL ~ Bih - B KTk
R ATRZ A R THEUTF A B (
%2 ) BEREA > MILAT2EZRE >
REBIBZNAE  mEEAME _H2—>
R E 20038 L 210008 LT

& X




[image: image35.jpg]H4 ($35E) | REBEBEMERZL T
AT ARIFZ BB RBRZIET ~ B2 E
By WEBUERKE R EHRKREN
RILZE2MMEY (F$18)- - ERATA
MAEH  ROF AT A A > 456 FH97
EH1000B LA T4 (F25E) , H4
BT TR ARF X BERBRZIT
R KRB BBRGBIEGERR %R
FAIMERATRA B ERR 2R FHA05 LK
78 (F1E) - ERAARTE > ROE
SATF A A4 AR £ 10008 T
FTHe (28 | FTHAE T xBE
RRZIET ~ RHRE B > MILB S A
GEBRBRFLEEIT S NIRABBRARE R
FERTRARBEEEIEZRE o
FHME -z — o ) FYERE TIEA
BB EBEER B E ST
HoRINETAEGEA HUEA - BH#
REAAAE > BFA SR ZT B R
UEs o | FIGRHAE TEBERBRES
MEEBTRZITA > 6T ~ BHREY
AR FERFEIGERETHRZATE  RE
AR R BT Z o BT AL BT R RIS T
CRHRE AR RRREYE
P ARE] e

(=) 7 B 385 0 R o4 52 15 1830 8 B3 4




[image: image36.jpg]BANE o UFERERNT S NE o 4
RUREREOURIIBERE  ABERS
Rz EHIA - ARRAREBHGARLE
et BARE  ZH B EBRTA
EZAUIAT BB - BBROEK R ~ BT
B9 o

REER > BFEMNEZE - FREFRAES S

i

g& )=

Z S S

MINISTRY OF JUSTICE




數位發展部書面資料：

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內政委員會「強化民主投票促進法草案」公聽會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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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書面資料：

「強化民主投票促進法草案」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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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書面資料：

「強化民主投票促進法草案」公聽會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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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再一次感謝各位的參與，謝謝大家。今天的公聽會到此結束，現在散會，謝謝。

散會（11時17分）



